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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现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就相关情况予以披露，具体如下： 

一、变更背景 

根据《中共沛县县委、沛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县国企国资改革的实施意见》

（沛委发[2020]44 号），为进一步深化县国企改革，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效能，优

化国有资本配置，增强企业活力，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变更具体情况 

根据《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江苏沛县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将持有的本公司 60%股权 300,000 万元以 30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沛县

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股权转让后，城建集

团持股 60%，江苏沛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股 40%。 

上述变更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后，公司控股

股东变更为城建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沛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 

本次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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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三、变更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沛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1 月 6 日，注册资本

300,000.00 万 元 ， 法 定 代 表 人 为 杜 长 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322MA24YW2770。企业的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城市公共交通（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对外承包工程；市政设施管理；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

的开发经营；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医疗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政府

采购代理服务；采购代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独立性情况 

公司与变更前后的控股股东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均

严格分开，具有独立性。 



 

3 

 

三、影响分析 

本次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经营方针政策、经营范围均未发生

变化，经营管理层保持稳定。本次变更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以及偿债能

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变更后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的公告》之盖章页） 

 

 

 

 

 

 

 

 

 

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